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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水利部 农业农村部
关于加强农村灌溉井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

水农〔2020〕274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水利(水务)厅(局)、农业农村厅(局、委)，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、农业农村局：

为切实加强农村灌溉井安全管理，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促

进农村灌溉井更好服务农业生产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农村灌溉井安全

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高度重视农村灌溉井安全管理工作。我国农村灌溉井数量

多、分布广，在提供灌溉水源、保障农业生产、确保粮食安全中发

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但同时，我国农村灌溉井底数和权属不清、

运行管理不规范、安全设施不配套等问题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，一

些地区由于管理不善发生人员尤其是儿童坠井伤亡事件，引起社会

广泛关注。中央领导对此高度重视，多次作出重要批示。加强农村

灌溉井运行管理，强化行业监管，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是

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迫切要求，是提升

乡村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。各地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，

以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，采取有力措施，消除

农村灌溉井安全隐患。

二、落实有关方面责任。县级人民政府是农村灌溉井安全管理

的责任主体，负责落实管护主体、管护责任和经费，组织做好农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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灌溉井安全隐患排查处置和农村废弃枯井处置工作，加强对灌溉井

安全管理的宣传教育，增强群众安全意识。乡镇人民政府履行属地

管理责任，组织辖区内行政村落实各项工作要求。水利部门负责农村

灌溉井取用水管理；农村灌溉井由业主负责运行维护，相关监管工

作由水利部门牵头，农业农村部门参与；农业农村部门指导各地做

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新建的灌溉井管护工作。

三、全面开展农村灌溉井排查。县级人民政府要充分发挥乡镇

人民政府和村集体的作用，以村为单位，逐地块开展农村灌溉井排查，

做到无死角、全覆盖。摸清农村灌溉井底数，特别是分清在用井和废

弃井，查清工程权属、工程取水情况、安全管理情况，查找存在的安

全隐患，对所有灌溉井逐一登记造册，建立台账。因地制宜推进灌溉

井信息化管理，数量较多的省份可建立灌溉井信息管理系统，实现动

态管理。

四、消除安全隐患。县级人民政府要按照“谁使用、谁管理、

谁处置”的原则，开展农村灌溉井安全隐患分类处置，消除安全隐

患。对产权人明确的，要立即组织产权人消除安全隐患；对无法明

确产权人的，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处置。对废弃大口井一律填埋夯

实，恢复地貌；对其他废弃井，按照有关规范进行全井回填或加盖

封堵。对在用井，安装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。

五、建立长效机制。地方人民政府要结合实际出台加强农村灌

溉井安全管理的办法，从取水许可、工程确权、管护、废弃井处置、

安全隐患处置等方面明确各相关方的职责和管理要求。结合正在开

展的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，有序将农村灌溉井纳入取水许可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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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范畴，依法整治违法打井取水行为。落实《国家能源局 水利部 农

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建立健全农村机井通电长效机制有关要求的通

知》（国能发新能〔2017〕11 号）要求，实施取水井通电与取水许

可审批、取用水监管联动管理，对违法违规取水的不得通电。理顺

农村灌溉井管护机制，明晰所有权，办理产权移交手续，落实管护

主体和安全责任人。建立灌溉井安全隐患举报制度和各级安全隐患

处置协调联动机制，做到及时发现，及时处置。

六、加强宣传和督导。各地要组织开展农村灌溉井安全知识进

村入户、进田间地头活动，利用广播、电视、互联网等媒体普及安

全常识，增加农民群众的安全意识。加强学生安全教育，提高自我

防范和保护意识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对农村灌溉井安全隐患处置情

况进行验收，省级水利、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督导。根据各地排查

处置情况，水利部、农业农村部将采取明察、暗访等方式适时进行

督导。发现对灌溉井安全问题敷衍塞责，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，将

严肃追究有关方面责任。


